常州工学院第六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六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

选   票

（XXXX分工会选票、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意事项：

1．本选票候选人  名，应选人  名，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  名的为有效票，超过  名的为无效票。

2．对候选人投赞成票的，就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划“Ο”；对候选人投不赞成票的，就在其姓名上方的空格内划“×”，投不赞成票的可另选他人，另选他人的在空格内写上另选人姓名，并在另选人姓名上方的空格内划“Ο”，不划“Ο”视为无效，另选他人的人数不得多于不赞成票的人数；如对候选人投弃权票的，则在其姓名上方的空格内不做任何标记，且不得另选他人。

